
证券代码:601369�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2014-026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８

号陕鼓动力

８１０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和书面形式发给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其中

，

４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

会议由董事长印建安先生

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购买中意资产

－

保盈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

亿元购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设立的

“

中意资

产

－

保盈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理财产品

，

期限

：

１

年

，

预计年化收益率

：

７％

。

具体内容详见

《

西

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

临

２０１４－０２７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票

，

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弃权

０

票

，

占

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特此公告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369�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2014-027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受托方

：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委托资产金额

：

１

亿元

●

投资类型

：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委托期限

：

１

年

一

、

委托理财概述

（

一

）

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

１

亿元购买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意资产

”）

作为资产管理人设立的

“

中意资产

－

保盈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理财产品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

二

）

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二

、

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董事会已对本次交易协议主体中意资产的基本情况

、

信用评级情况及其交易履

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

（

二

）

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

名称

：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３

、

注册地

：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１０

号

（

凉水河村南

）

煌潮院内一号楼

Ｂ２３０－１

４

、

主要办公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５

号院世纪财富中心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５

、

法定代表人

：

王林

６

、

注册资本

：

２

亿元

７

、

主营业务

：

受托管理委托人的人民币

、

外币资金

；

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

外币资金

；

开展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

８

、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中意资产股东为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和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三家股东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８０％

、

１０％

、

１０％

。

９

、

中意资产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

中意资产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

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

截至到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

，

中意资产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

４００

亿元

。

另外

，

已发行的保险基础设施

投资计划总规模超过

３６０

亿元

。

１０

、

中意资产与本公司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其他关系

。

１１

、

中意资产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

中意资产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表显示

，

其总资产

２４９５４．３５

万元

，

净资产

２１０３４．５８

万元

，

营

业收入

４６２２．３９

万元

，

利润总额

１２３８．７９

万元

，

净利润

９２９．１７

万元

。

三

、

资产管理计划的主要内容

（

一

）

基本说明

１

、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２

、

委托资产金额

：

１

亿元

３

、

委托期限

：

１

年

；

４

、

预计年化收益率

：

７％

；

５

、

收益方式

：

按季付息

。

（

二

）

产品说明

１

、

本资产管理计划总规模

１５

亿元

，

公司拟购买

１

亿元

。

２

、

债权计划

５

年

，

公司拟购买

１

年期限

。

３

、

本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龙泉矿井项目

、

华

胜煤矿项目以及华苑煤矿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

４

、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

产品到期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回购

。

四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

不影响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

，

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收益

。

五

、

风险控制分析

１

、

存在的风险

：

融资人募集债权的期限为

５

年

，

融资人及担保人

１

年后未到偿债期

，

本次公司认购由中意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承诺回购一年期限的

１

亿元

，

本理财产品的主要风险点是理财到期后回购人未

及时回购

，

使得理财本息到期无法归还

。

２

、

防范措施

：

（

１

）

通过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资产状况看

，

其资金充足

，

此业务是其目前唯一的一笔

回购业务

，

无对外担保

，

违约风险较小

。

（

２

）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已与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中意

—

太原煤气化公司

债权投资计划受益权远期转让协议

》，

回购日期为公司购买中意资产

－

保盈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的到期日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购买中意资产

－

保盈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议案

》，

该议案前期已经过充分的讨

论研究

，

采取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

确保资金安全

。

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该产品

，

有利

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有利于提高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

七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已经按照该规则第

９．２

条或者第

９．３

条履行相关

义务的委托理财

，

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发

生额为

１５５５４０

万元

。

特此公告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2014-031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召开时间为

204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30,

召开

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

108

号凯乐桂园

B

座凯乐科技中心会议室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２．４５

(

三

)

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朱弟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四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

,

出席

9

人

,

董事杨汉刚

、

徐海根

、

毛传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

公

司监事

5

人

,

出席

5

人

;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杰先生出席会议

,

公司副总经理黄忠兵先生列席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逐项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股）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股）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股）

弃权

比例

％

是否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 公司董

事会换届

选举及提

名独立董

事候选人

的议案

董 事 候

选人

朱弟雄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王 政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周新林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邹祖学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杨克华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陈 杰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杨宏林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马圣竣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尹光志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赵 曼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阮煜明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罗 飞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７

、 关于监

事会换届

选举的议

案

监 事 候

选人

胡章学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李本林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邹 勇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是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

议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３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

１１８

，

４７３

，

３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的有关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第

8

项议案作为特别议案

,

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

成票通过

;

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

,

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票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彭磊

、

张红律师到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湖北正

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

鄂

正律公字

(2014)021

号

)

。

律师认为

:

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凯乐科技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会议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五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2014-032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在武汉公司二

十六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6

月

20

日以电话通达各位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12

名

,

实到

12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推选朱弟雄先生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推选王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经董事长提名

:

1

、

聘任马圣竣先生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

聘任陈杰先生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经总经理提名

:

1

、

聘任许平

、

黄忠兵

、

韩平

、

万志军

、

段和平

、

张样

、

张拥军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

聘任刘莲春为公司财务总监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3

、

聘任苏忠全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4

、

聘任刘炎发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五

、

审议通过成立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

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4

年

5

月任职期限届满

,

根据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经

董事长提名

,

下列成员组成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

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委

员任期届满

,

连选可以连任

。

本议案进行分类表决

,

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1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公司战略委员会成员由朱弟雄

、

王政

、

尹光志

(

独立董事

)

、

周新林

4

位同志担任委员

;

其中

,

朱弟雄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

朱弟雄

、

王政

、

周新林

、

尹光志为本议案关联董事

,

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

放弃投票权

;

本议案

有效表决权为

8

票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票

。

2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公司提名委员会成员由马圣竣

、

尹光志

(

独立董事

)

、

赵曼

(

独立董事

)3

位同志担任委员

;

其

中

,

独立董事尹光志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

马圣竣

、

尹光志

、

赵曼为本议案关联董事

,

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

放弃投票权

;

本议案有效表

决权为

9

票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票

。

3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由罗飞

(

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

、

邹祖学

、

阮煜明

(

独立董事

)3

位同志担

任委员

;

其中

,

独立董事罗飞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

罗飞

、

邹祖学

、

阮煜明为本议案关联董事

,

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

放弃投票权

;

本议案有效表

决权为

9

票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票

。

4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赵曼

(

独立董事

)

、

陈杰

、

阮煜明

(

独立董事

)3

位同志担任委

员

;

其中

,

独立董事赵曼同志担任主任委员

。

赵曼

、

陈杰

、

阮煜明为本议案关联董事

,

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

放弃投票权

;

本议案有效表决

权为

9

票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票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高管简历

:

朱弟雄先生

,

生于

1956

年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

,

中科联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硕士研

究生

,

历任湖北省荆州地区塑料管材厂厂长

、

党委书记

、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

第

十届

、

第十一届

、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现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

事

,

公司董事长

、

党委书记

。

王政先生

,

生于

1959

年

,

高级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历任湖北省荆州地区塑料管材厂

政工科长

、

办公室主任

、

厂长

、

党委副书记

,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

党委副书记

。

马圣竣先生

,

生于

1977

年

,

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0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南克鲁斯大学

MBA

。

2001

年任职于美国

Microsense

公司

;2002

年

—

04

年任职于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

;2004

年

底

—

2005

年

,

任坦萨

-

凯乐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至今华大博雅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

执行总经理

。

现任公司总经理

。

陈杰先生

,

生于

1962

年

,

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历任人事科科长

、

工会副主席

、

党委办

公室主任

,

现任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许平先生

,

生于

1972

年

,

籍贯湖北省公安县

,

大专学历

,

经济师职称

,

中共党员

。

1992

年

8

月至

今湖北凯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综合部办公室副主任

、

主任

、

宣传办公室主任

、

工会

第一副主席

,

市场营销部副总监等职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黄忠兵先生

,

生于

1970

年

,

籍贯湖北省公安县

,

大专学历

,

经济师职称

,

中共党员

。

1987

年

5

月

至

1990

年

1

月公安县塑料管材厂销售员

、

销售科长

;1999

年

1

月至今湖北凯乐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任销售科长

、

驻外办事处主任

、

总经理助理

、

市场营销部副总监等职

,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

韩平先生

,

生于

1978

年

,

大学学历

,2000-2003

年

,

在湖北安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从事证券

投资工作

;2003-2006

年

,

湖北省恩施老渡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

;2006

至今

,

任公

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

总经理助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证券事务代表

。

万志军先生

,

生于

1962

年

,

中共党员

,

大专学历

,

统计师职称

,

历任中国石化公安县分公司业

务股长

、

副经理

,2001

年起任凯乐科技北京办事处副主任

,

主任

、

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段和平先生

,

生于

1971

年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历任管材

、

硅管车间副主任

,2003-2005

年任

土工材料制造部总经理助理

;2005-2007

年任生产技术设备部生产副总监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

凯乐科技光电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张样女士

,

生于

1981

年

,

中共党员

,

大学学历

,

历任武汉凯乐海盛顿房地产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部长

,

副总监

。

张拥军先生

,

生于

1976

年

,

大专学历

,

高级经营师

,

历任技术质检科副科长

,

计量科长

,

光电

缆公司质量部长

,

总经理助理

,2009

年任光电缆公司副总经理

,2013

年至今任光电缆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

刘莲春女士

,

生于

1963

年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

,

历任会计

、

科长

、

财务部长

、

总经理助理

,

现任

公司财务总监

。

苏忠全先生

,

生于

1964

年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

,

历任会计

、

科长

、

副厂长

、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

刘炎发先生

,

生于

1963

年

,

大学学历

,

工程师

,

历任荆州地区轻工业局二轻科副科长

、

荆州

地区塑料工业公司副经理

,

公司副总经理

,

公司监事

。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2014-033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在武汉公司二

十六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于

6

月

20

日以电话形式通达各位监事

,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

,

实

到

5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

,

以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

权

0

票

,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推选胡章学先生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

李本林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副主席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43� � �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4-43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53.33%股权交易结果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挂牌交易情况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

挂牌转让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５３．３３％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联合深圳中航城发展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城公司

”）

共同将双方持有的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中航监理

”）

１００％

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

首次挂牌价不低于评估价

。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关于挂牌转让深圳市中航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

５３．３３％

股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２０

）。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北交所

”）

出具的

《

网络竞价结果通知书

》，

广东鑫基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基建设

”）

以成交价格人民币

１

，

０８０

万元竞得中航监理

１００％

股权

。

公司持有中航监理

５３．３３％

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５

，

７５９

，

６４０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公司与

中航城公司

、

鑫基建设签订了

《

产权交易合同

》（

合同编号

：

Ｇ３１４ＢＪ１００６０６３

）。

受让方鑫基建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二

、

受让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

鑫基建设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４０８９００９

，

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

法定代表人为吴炳锋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南贤商业广场

Ｂ

座

１６０２Ｂ

，

营业范围是

：

建筑工程安装及施工

。（

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

，

不含电力安装

、

施工

）

２

、

股权结构

：

自然人吴炳锋

、

吴宏斌分别持有鑫基建设

８０％

、

２０％

股份

。

鑫基建设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

３

、

鑫基建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

７７４ ２

，

０３５ １３

，

８５５ ７１

否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

５５９ ２

，

１４６ ３

，

２６９ １８２

否

三

、

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７３３

号

《

深圳市中航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

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

，

中航监理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６８３．２０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

（

净资

产价值

）

为

８２８．１０

万元

，

评估增值

１４４．９０

万元

，

增值率

２１．２１％

。

因此

，

公司持有的中航监理

５３．３３％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４４１．６３

万元

。

本次交易参考了前述资产评估结果

，

首次挂牌价为人民币

８５０

万元

，

最终成交结果遵循了

有效最高价中标的交易原则

。

四

、《

产权交易合同

》

主要内容

转让方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甲方

）

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

（

乙方

）

受让方

：

广东鑫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丙方

）

签订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合同主要内容

：

（

一

）

产权转让标的

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及乙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

１００％

股权

。

（

二

）

标的企业

１

、

本合同所涉及之标的企业深圳市中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是合法存续的

、

并由甲方合法

持有其

５３．３３％

股权

、

由乙方合法持有其

４６．６７％

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

，

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

格

。

２

、

标的企业拥有在下列范围内经营的

、

合法的批准或许可文件

：

（

１

）《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

证书编号

：

Ｅ１４４００７３８９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资质等级

：

房

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

；

（

２

）《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

证书编号

：

Ｅ２４４００７３８６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资质等级

：

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

。

３

、

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经拥有审计资质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出具

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

“

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３

］

００５６４４

号

”《

审计报告

》；

经拥有评估资质的北

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

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

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７３３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状况详见上述审计

、

评估报

告

。

４

、

甲

、

乙

、

丙三方在标的企业拥有上述资产及

《

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达成本合

同各项条款

。

（

三

）

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

挂牌期间产生三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

让方

，

再以网络竞价

（

多次报价

）

方式组织实施

，

由丙方依法作为买受人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

的

。

（

四

）

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

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竞价结果

，

甲方

、

乙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

大写

）

壹仟零捌拾万元

［

即

：

人民币

（

小写

）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

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

转让给丙方

。

其中

：

甲方转让标的企业

５３．３３％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

大写

）

伍佰柒拾伍万玖仟陆佰肆拾

元整

［

即

：

人民币

（

小写

）

５

，

７５９

，

６４０

元

］；

乙方转让标的企业

４６．６７％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

大写

）

伍佰零肆万零叁佰陆拾元整

［

即

：

人民币

（

小写

）

５

，

０４０

，

３６０

元

］；

丙方按照甲方

、

乙方和北交所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

（

大写

）

贰佰伍拾伍万元

［

即

：

人民币

（

小写

）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元

］，

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

２

、

计价货币

上述转让价款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

。

３

、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

将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

（

大写

）

捌佰贰拾伍万元

［

即

：

人民币

（

小写

）

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元

］

在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

４

、

甲

、

乙

、

丙三方同意在本项目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三个工作日内

，

由北交所将本项目全

部转让价款划转至转让方的银行账户

。

（

五

）

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１

、

在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

，

丙方应作

出标的企业股东决定

、

修改标的企业公司章程

，

并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手续

，

甲方

、

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

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

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

，

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

丙方未按照本条约定

，

在约定期限内促使标

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

，

视为产权交易已完成

。

产权交易完成后甲方

、

乙方不再对标

的企业享有股东权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２

、

产权交易完成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

，

甲

、

乙

、

丙三方应商定具体日期

、

地点

，

办理有关产权转

让的交割事项

，

并将标的企业的资产

、

控制权

、

管理权移交给丙方

，

由丙方对标的企业实施管理

和控制

。

（

六

）

过渡期安排

１

、

本合同过渡期内

，

甲方

、

乙方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

。

甲方

、

乙方应保证

和促使标的企业的正常经营

，

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

甲方

、

乙方应及时

通知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

２

、

本合同过渡期内

，

甲方

、

乙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

、

变更

、

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的企

业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

，

不得使标的企业承担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之外的负债或责任

，

不得转

让或放弃权利

，

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产做任何处置

。

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

３

、

除非甲方

、

乙方未尽足够的善良管理义务

，

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产权交易完成日期

间的经营性损益均由丙方承担

。

（

七

）

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费用

，

依照有关规定由甲

、

乙

、

丙三方各自

承担

。

（

八

）

职工安置方案

标的企业现有职工均为签订劳动合同的聘用人员

，

没有国有身份职工

，

故本次股权转让不

涉及标的企业职工安置问题

。

（

九

）

债务处理方案

１

、

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由股权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承继

。

２

、

丙方受让产权后对原标的企业进行改建

，

标的企业法人资格存续的

，

原标的企业的债务

仍由改建后的标的企业承担

；

债权人有异议的

，

由丙方承担责任

。

３

、

丙方受让产权后将原标的企业并入本企业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

标的企业法人资格消

亡的

，

原标的企业的债务全部由丙方承担

。

（

十

）

其他事项

丙方承诺

：

将在本次股权转让的

《

产权交易凭证

》

出具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标的企业的名称

变更

，

变更后的标的企业不再使用

“

中航

”

字号

，

同意自行承担因标的企业名称变更可能引发的

所有风险及损失

。

为此

，

丙方须在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

，

另行向甲方支付

５０

万元履约保

证金

，

履约保证金的支付作为北交所出具

《

产权交易凭证

》

的条件之一

；

该履约保证金将在标的

企业按期完成名称变更

、

并向甲方提供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后

５

个工作日内

，

由甲方无息

返还至丙方银行账户

；

若丙方未按期完成标的企业名称变更

，

甲方有权扣除丙方交纳的

５０

万元

履约保证金作为补偿金

，

并有权要求丙方继续完成标的企业名称变更

。

（

十一

）

违约责任

１

、

本合同生效后

，

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

，

应按照人民币

（

小写

）

２５５

万元向对方一次

性支付违约金

，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

２

、

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及本合同所述履约保证金的

，

甲方

、

乙方有权

单方解除本合同

，

要求丙方按照人民币

（

小写

）

２５５

万元承担违约责任

，

并要求丙方承担甲方

、

乙

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造成的损失

。

３

、

甲方

、

乙方未按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

，

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

并要求甲方

、

乙方按照

人民币

（

小写

）

２５５

万元向丙方支付违约金

。

４

、

标的企业的资产

、

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

，

对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

且影响产权转让价格

３０％

以上的

，

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

并要求甲方

、

乙方按照人民币

（

小写

）

２５５

万元承担违约责任

。

丙方不解除合同的

，

有权要求甲方

、

乙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

。

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

披露或遗漏的资产

、

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

。

５

、

若因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未生效

、

解除或终止

，

丙方除向甲方

、

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外

，

还须承担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及受让方应当支付的竞价服务费

。

若因丙方原因导致本

合同未生效

、

解除或终止

，

甲方

、

乙方有权无需征得丙方同意即可将本转让标的再次挂牌转让

；

若甲方

、

乙方将本转让标的再次挂牌转让或再次竞价的成交价格低于本次成交价格的

，

差额部

分由丙方予以补足

，

甲方

、

乙方因本转让标的再次挂牌转让发生的审计费

、

评估费及其他与转

让有关的费用

，

由丙方予以赔偿

。

（

十二

）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

、

乙

、

丙三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角度考虑

，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

，

也有助于回收

资金

、

提升资产效率

。

中航监理股权转让将使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

在其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后

，

公司将按照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

，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网络竞价结果通知书

》；

３

、《

产权交易合同

》（

合同编号

：

Ｇ３１４ＢＪ１００６０６３

）。

特此公告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2014年6月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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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14-03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和厦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厦门国际

"

）

签订了

《

飞越理财人民币

"

利利共赢

"

结构性存款

产品合同

》，

使用人民币

8,000

万元在厦门国际开展结构性存款业务

，

理财产品的名称为

"

飞越

理财人民币

'

利利共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14545

期

，

产品期限为

2014

年

4

月

11

日至

2014

年

6

月

19

日

，

年利率为

5.5%

；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4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09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到账

，

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及收益

，

共计

获得理财投资收益

843,333.33

元

。

特此公告

！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1日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000639� � � �编号:2014-036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表决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4

时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6

月

19

日

－6

月

20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5

：

00

至

6

月

20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办公楼

211

会议室

5

、

主持人

：

副董事长孙新虎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代表

(

或授权代表

)

共

45

人

，

代表股

107,148,485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0%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3

人

，

代表股份

101,

878,54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10%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42

人

，

代表股份

5,269,936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80%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丁少波

、

周自杰律师

）

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2)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3

）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4

）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7,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7,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6,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6,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5

）

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6

）

拟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7

）

限售期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8

）

滚存利润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9

）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10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5,2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

小股东

205,2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28,906

股

(

其

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28,9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191,1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

股东

191,1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

弃权票

2,343,006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43,0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 %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1,8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

股东

201,8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32,306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32,3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 %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191,1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

股东

191,1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

弃权票

2,343,006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43,0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 %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

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201,8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

股东

201,8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弃权票

2,332,306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32,3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分红条款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191,1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

股东

191,1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

弃权票

2,343,006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43,0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 %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104,614,305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98,075,431

股

，

中小股东

6,538,874

股

），

占

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 %

。

反对票

191,174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

股东

191,174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

弃权票

2,343,006

股

(

其中

，

主要股东

0

股

，

中小股东

2,343,006

股

），

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 %

。

表决结果

：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

：

丁少波 周自杰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0日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002287� � � �公告编号：2014-028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近日收到中共林芝地区委员会

、

林芝地区

行政公署

《

关于表彰

2013

年度纳税大户的决定

》（

林地委

【

2014

】

14

号

），

中共林芝地区委员会

、

林

芝地区行政公署对

2013

年度纳税大户进行表彰奖励

，

奖励公司

1,594.20

万元

。

上述资金已划拨

至公司资金账户

。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藏营销

"

）

近日收到拉萨市柳梧新区

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通知

，

根据拉萨市柳梧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柳区管财专字

【

2014

】

29

号文

件

《

关于下达企业发展金预算指标的通知

》，

给西藏营销下达企业发展金及公司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奖励金

282.28

万元

。

上述资金已划拨至西藏营销资金账户

。

公司将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规定

，

将上述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当期

损益

。

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4-028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上午

09

：

00

2

、

召开地点

：

太原市和平南路

83

号煤气化公司宾馆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王锁奎先生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7

、

出席现场会议的

2

家股东

，

共代表股份

258,867,168

股

，

占总股本的

50.39%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

《

选举杨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

进行了累计投票表决

，

本议案的有效表决股数为

258,867,168

股

，

同意票

258,867,168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

：

提案获得通过

。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2014

年

6

月

4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王华鹏 安恒跃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

人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

2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